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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用搖頭丸及笑氣等毒品，狂歡 12 小時後突口吐白沫昏迷送醫不治。104 年青年節（3 月

29 日）新北市女大生黃亦珊慶祝 22 歲生日，凌晨與友人到夜店狂歡，喝下 4 種混酒後，再

與國中學長到永和某摩鐵休息，並在吞食搖頭丸助興下發生性行為，不料，黃女事後突然

抽搐，送醫時已無生命跡象。 

（六十）本院廖委員國棟，鑒於森林法第 15 條規定，森林位於原住民族

傳統領域土地者，原住民族得依其生活慣俗需要採取之管理規

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，然該法

條 93 年修訂迄今相關管理規定仍未訂定，其中問題在於農委會

無法理解原住民族採集文化，致使歷次會議無法達成共識，未

免相關規費尚未訂定，有原住民因文化及祭儀需要於山林採集

遭受林務局舉發逮捕，爰要求行政院應立刻指派政務委員邀集

相關部會於三個月內訂定相關規範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規定，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非營利之採集野生植物及

菌類行為，惟僅限於傳統文化、祭儀或自用。又森林法第 15 條規定「森林位於原住民族傳

統領域土地者，原住民族得依其生活慣俗需要，採取森林產物，其採取之區域、種類、時

期、無償、有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規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

關定之。」藉此保障原住民傳統文化之需。 

二、然森林法第 15 條訂定迄今，仍不時有族人採取森林產物而遭林務局起訴，追根究柢，乃在

第 15 條之相關管理規則尚未訂定，何以至今尚未訂定係因林務局提出之規範不合乎原住民

生活慣俗。族人上山採集如係自用者，採集物種以路途經過為主，行經路途中豈可預知物

種，況乎還要在一定的區域及時間提出申請，均與原住民祭儀與慣俗不符，顯見林務局僅

以本位主義而忽略原基法 19 條之精神。 

三、為維護原住民權益，同時落實原基法第 19 條精神，爰要求行政院指派政務委員召集原民會

及農委會，依據台灣 16 個原住民族生活慣俗及傳統文化，於三個月內訂定相關規範，以保

障原住民採集森林產物之權益。 

（六十一）本院廖委員國棟，鑒於台灣多元文化薈萃，各族群均有獨特

的民族舞蹈及文化，尤以原住民文化最被世人稱許，亦有學

者認為台灣是南島文化的發源地，顯見台灣原住民文化的重

要性，惟有關台灣民族舞蹈相關研究及專門學院迄今卻未獲

政府關注，致使民族舞蹈人才流失，文化傳承受阻，反觀中


